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学〔2013〕14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报送2013年

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招生章程的通知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了做好2013年本市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请拟参加2013年招收插班生试点工作的各有关高校于2013年3月29日前以学校正式文件形式向市教委提出申请，并附插班生招生章程（报送地址：市教委学生处，大沽路100号3323室，邮编：200003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，从高招平台发送至市教委学生处周红星或redstarzhou@yahoo.com.cn），章程内容见附件。

联系人：周红星；联系电话：23116737

附件：201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插班生招生章程基本内容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2013年3月11日

附件
201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插班生招生章程基本内容

 1.学校全称

2.校址（分校、校区等须注明）

3.层次（本科、高职或专科）

4.办学类型（如普通或成人高等学校、公办或民办高等学校等）

5.专业培养对外语考试语种的要求

6.报名条件（招收对象）

7.招收名额

8.考试日期

9.招收男女生比例

10.身体健康状况要求

11.录取规则（如有无相关科目成绩或加试要求等）

12.学费标准

13.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

14.联系电话

15.网址

16.资助学生政策

17.其他须知

18.监督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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